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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舊區住屋權益社工聯席 

就《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的意見書 

 
「關注舊區住屋權益社工聯席」（下稱「聯席」）成員分別來自多間非政府機

構的前線社工。成員的服務區域均位於已發展的舊型私人樓宇住宅區，包括來自

灣仔、中西區、大角咀、深水埗、觀塘區等。聯席就「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發

表的《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下簡稱「諮詢文件」），有以下

意見： 
 
1) 諮詢文件欠缺評估社區網絡在家庭功能轉變可發揮的作用 

諮詢文件以家庭為福利政策的著眼點，在文件的 2.12 項中提及「家庭作為

支援個人的傳統功能亦有所改變」，把社會問題包括家庭暴力、虐兒、疏忽照顧、

情緒問題視為家庭功能減弱的後果，並於 5.16 項提出「在制訂福利政策和規劃

服務時，我們亦應從家庭角度著眼，力求維繫和鞏固家庭的角色」。聯席希望提

出，既然家庭本身已有所改變而不能滿足自身的需要時，社區鄰里會是一個重要

的支援群體。諮詢文件內也多次提及社區支援的重要性。 
 
一直以來，社區是一個為家庭及個人提供支援的重要地方。在聯席成員所服

務的舊區中，看見的是社區鄰里之間的互助，不單是在情緒上、而且更在兒女管

教、家人照顧、經濟等各方面發揮著互相支援的功能。例如一些家庭會結連一起

協助要外出工作的父母照顧子女、在鄰居生病或有緊急事務要處理時協助照顧其

家人等，這些都不是強化個別家庭功能所能取代的。 
 
再者，在現時舊區重建的過程，原有的社區網絡被瓦解，成員頓時失去過往

的支援。在未來的日子還會有重建項目的出現，再加上剛剛通過的八成強制拍賣

條例，私人發展商進行的收購重建必會愈演愈烈。數以千計的家庭將面臨突然失

去他們的社區支援網絡，而相信當中有不少適應能力是比較弱的長者、新來港及

南亞裔家庭等，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在社區瓦解的過程中，本來社區能夠協助處

理的問題，如房屋需要、搬遷問題、經濟援助等都變成了家庭獨自面對的問題。

上述的需要是家庭本身難以自己解決，也難從現有的家庭服務中找到援助，然而

卻是香港社會長遠需要處理的。因此，聯席認為委員會不應只考慮如何強化家

庭，應該更加多地從社區需要的角度出發，以維繫社區網絡為規劃福利服務的方

向。 
 



2) 備受爭議的社會服務撥款模式 
在文件的第五章提及多方合作、撥款及社工專業發展，聯席希望提出文

件中沒有提及但近年備受爭議的社會服務模式問題，供委員會及各界人士參

考，並希望在是長遠規劃中，能得到正視。由於政府政策影響者眾，近年不

同的政策執行者為受其政策影響的人士藉提供社會福利服務，並直接撥款資

助福利機構營運社工隊，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由市區重建局的市區重建社

區服務隊。這種直接撥款的模式開創了新局面，但同時也為社工專業帶來新

的衝擊。不少受影響居民、社會人士、甚至是修讀通識科的中學生都會質疑

在這樣直接撥款的制度下，社工究竟是為服務使用者服務，還是為政策執行

者護航呢？社工專業是一個講求與服務使用者建立信任關係的專業，可是在

這樣的制度下，就連建立信任也舉步難行；更甚的是每當局方與服務使用者

關係變得緊張時，服務使用者對社工的信任也隨即降低，使社工在協助服務

使用者時添上很多本來不必要的難度及壓力。 
 
其實，以往為受公屋重建影響人士所提供的社會服務，並不是由房屋署

直接資助，故在以往社會福利白皮書的年代亦未有涉及過。我們因此希望在

制定社會服務長遠規劃上能正視此情況。 
 
 

聯席認為為香港社會服務長遠著想，委員會及政府必須重視舊區社區網絡瓦

解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在舊區居住的人士，往往是最基層、最需要援助的，但他

們卻偏偏只能從居住的社區中得到支援。此外，我們認為由政策執行者直接撥款

的資助模式極需要檢討。服務使用者及社會人士質疑此類資助模式下的社工隊所

提供的服務是合理的，而此情況下社工亦難以為有需要的人士服務，直接影響社

工專業判斷及獨立性，社工專業的發展亦同受影響。 
 
聯席希望各福利事務委員會及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深切考慮我們的

意見，為香港未來的社會福利發展制定一個切合社區需要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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